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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臺南臺南臺南市市市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二二二二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10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00 

地  點：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大樓二樓視訊聯網會議室 

主  席：曾科長鵬光 

出  席：詳簽到表。 

討論提案： 

提案一：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項第 3款容積總樓地板
面積計算疑義(詳提案一附件），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2 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略以：「 ……但面臨超過十二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除汽
車車道外，其設置於地面層之停車空間，應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二、本編第 59-1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停車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應規劃車
道，使車輛能順暢進出」。 

三、依本編第 59-1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留設之車道，是否得免計入第 162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依本編第 59-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留設之車道(如本提案附件圖之 3.5 公尺寬之車道

部份)，得免計入第 16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依依依依本本本本編編編編第第第第 59595959----1111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4444 款規定留設之款規定留設之款規定留設之款規定留設之汽車汽車汽車汽車車道車道車道車道，，，，得得得得免計入第免計入第免計入第免計入第
162162162162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3333 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款規定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本案會後建管一股仍有本案會後建管一股仍有本案會後建管一股仍有本案會後建管一股仍有
疑慮疑慮疑慮疑慮，，，，爰再提下次會議再討論爰再提下次會議再討論爰再提下次會議再討論爰再提下次會議再討論。。。。    

會後一股意見會後一股意見會後一股意見會後一股意見::::本案留設之室內車道無法使車輛順暢進出到達各車位本案留設之室內車道無法使車輛順暢進出到達各車位本案留設之室內車道無法使車輛順暢進出到達各車位本案留設之室內車道無法使車輛順暢進出到達各車位，，，，實難認定實難認定實難認定實難認定
為車道為車道為車道為車道，，，，如要適用說明一之規定如要適用說明一之規定如要適用說明一之規定如要適用說明一之規定，，，，建議以小於建議以小於建議以小於建議以小於 12121212 米道路側留設規定寬米道路側留設規定寬米道路側留設規定寬米道路側留設規定寬
度之車道通達各戶度之車道通達各戶度之車道通達各戶度之車道通達各戶，，，，亦較符合本小組歷次針對本條討論之決議亦較符合本小組歷次針對本條討論之決議亦較符合本小組歷次針對本條討論之決議亦較符合本小組歷次針對本條討論之決議。。。。    

提案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相關執行疑義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第 207.3.2 節規定扶手若鄰近牆壁，應與壁面保留 3-5 公分之間隔(如

下圖)。於設計上，扶手欄杆檢討與壁面距離是否可放寬至 7公分? 
二、第 303.4 節規定樓梯之梯級未鄰接牆壁部份，應設置高出梯級 5公分以

上之防護緣。於設計改善時，其梯級防護緣可否改善至樓梯邊緣（詳提
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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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建議營建署修正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將扶手欄杆與壁面距離放寬至 5-7 公分(或 3

公分以上)，但梯級防護緣可否改善至樓梯邊緣則有待商確。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有關樓梯扶手有關樓梯扶手有關樓梯扶手有關樓梯扶手若鄰近牆壁若鄰近牆壁若鄰近牆壁若鄰近牆壁，，，，仍仍仍仍依依依依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第第第 207.3.2207.3.2207.3.2207.3.2 節規節規節規節規
定定定定，，，，與壁面與壁面與壁面與壁面應應應應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3 3 3 3----5555 公分之間隔公分之間隔公分之間隔公分之間隔；；；；屆時依內政部修正屆時依內政部修正屆時依內政部修正屆時依內政部修正「「「「建築物無障建築物無障建築物無障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礙設施設計規範礙設施設計規範礙設施設計規範」」」」第第第第 302.2302.2302.2302.2 節圖例節圖例節圖例節圖例 302.2.2302.2.2302.2.230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二二二二、、、、有關樓梯防護緣之設置仍有關樓梯防護緣之設置仍有關樓梯防護緣之設置仍有關樓梯防護緣之設置仍應依應依應依應依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提案三：建築物之法定騎樓地未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者，其範圍應如何檢
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騎樓地未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者，內政部相關函釋(提案三附件
之 a)各有不同之檢討說明。今以實例(提案三附件之 b)檢討「騎樓地未
建築部分」時，得計入法定空地之範圍應為圖[a]、或應為圖[b]之斜線
部分，亦或其他範圍?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有關內政部營建署92.01.10 營署建管字第0910090322號函解釋令，目前尚未收錄於

99年版「建築技術規則解釋令彙編」中；是否仍有援引適用必要？不無疑義，建請
應陳報內政部營建署納入彙編中。 

二、 另上揭解釋函令，其適用條件係指建築物同時設置騎樓柱、過樑及騎樓立面，而騎
樓上方並未設置頂板時始有適用；本案(詳附件圖示)並無騎樓立面之設置，應無本
函令之適用。 

三、 至本案得計入法定空地之範圍應如圖[c]之斜線部份 (詳提案三附件之c)。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由由由由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另案請示另案請示另案請示另案請示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    

提案四：有關舜勳建設有限公司併案申請分照案件，基地尚未鄰接建築線，是否
以「私設通路」作為法定空地連接建築線？或以「基地內通路」作為法
定空地連接建築線？另本案私設通路公證作為通行使用後，面臨私設通
路牆面是否可開窗？是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
編）第 110 條之規定門窗需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又本案室外陽台是
否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5 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緊鄰
地界之外牆是否可設置陽台？相關資料詳附件四之 a，提請討論。（提案
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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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7月 24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486893 號函
規定辦理。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依內政部營建署 85.2.2 營署建管字第 25985 號解釋令(詳提案四附件之 b)，實施容
積管制地區之建築基地未臨接建築線者，均得以「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 

二、 有關建築基地以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依本編第 163 條規定得計入法定空地，無
涉建築物以「合照」或「分照」申請之別。 

三、 依內政部營建署 91.5.21 營署建管字第 912907847 號解釋令(詳提案四附件之 c)略
以：「…，基地內通路係指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本案兩宗毗鄰基地如各自留設三公尺並互為同意對方通行，合計
達六公尺寬度作為各棟建築物至建築線之通路，易造成通行權之糾紛，宜先合併為
一宗基地後再依上開法令規定辦理。」，依前揭函令並未載明「應」先合併為一宗
基地後才得計入法定空地，且原臺南縣實施至今，並未滋生通行權之糾紛情事發
生，顯然通行權之糾紛與是否計入法定空地並無必然關係。  

四、 故以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之併案分照申請案件，各該基地內通路計入各戶法定空
地範圍如於建築圖說中已詳予註明且無重複使用，尚非法所不許。 

五、 本案附件設計圖之 A1、A7、A13、A15 等各戶臨接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如取得
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使用同意書者，並無限制不得面向私設通路開窗之規定。 

六、 另本案所指 B4 戶臨接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如取得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使用同
意書者，該面向通路部分均得設置陽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併案分照併案分照併案分照併案分照申請之案件申請之案件申請之案件申請之案件，，，，如連接建築線之通路欲計入法定空地如連接建築線之通路欲計入法定空地如連接建築線之通路欲計入法定空地如連接建築線之通路欲計入法定空地，，，，該通該通該通該通
路名稱應標示為路名稱應標示為路名稱應標示為路名稱應標示為「「「「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另就前棟另就前棟另就前棟另就前棟 A1A1A1A1、、、、A7A7A7A7 建築物側面通路段建築物側面通路段建築物側面通路段建築物側面通路段((((即即即即
自建築線起至後側建築物面前基地內通路端之範圍自建築線起至後側建築物面前基地內通路端之範圍自建築線起至後側建築物面前基地內通路端之範圍自建築線起至後側建築物面前基地內通路端之範圍)))) ，因其同意供因其同意供因其同意供因其同意供 A1A1A1A1、、、、
A7A7A7A7 戶之出入戶之出入戶之出入戶之出入、、、、開窗及設置陽台開窗及設置陽台開窗及設置陽台開窗及設置陽台，，，，故故故故應標註為應標註為應標註為應標註為「「「「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且且且且不得計入不得計入不得計入不得計入
建築基地及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及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及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及法定空地。。。。    

二二二二、、、、有關本案有關本案有關本案有關本案 A1A1A1A1、、、、A7A7A7A7、、、、A8A8A8A8、、、、A13A13A13A13、、、、AAAA15151515 等各戶等各戶等各戶等各戶，，，，其其其其側面臨側面臨側面臨側面臨接接接接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者者者者，，，，如如如如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該該該該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私設通路土地土地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所有權人同意書所有權人同意書所有權人同意書，，，，即可面臨該通路開窗或設置陽即可面臨該通路開窗或設置陽即可面臨該通路開窗或設置陽即可面臨該通路開窗或設置陽
台台台台，，，，免依本免依本免依本免依本編第編第編第編第 45454545 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    

三三三三、、、、有關臨有關臨有關臨有關臨接接接接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併案併案併案併案分分分分照照照照申請之建築物申請之建築物申請之建築物申請之建築物，，，，其各戶申請設置陽台仍其各戶申請設置陽台仍其各戶申請設置陽台仍其各戶申請設置陽台仍應應應應
依本依本依本依本編第編第編第編第 45454545 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係指兩側之地界係指兩側之地界係指兩側之地界係指兩側之地界))))    

    

提案五：有關獨棟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其基地尚未臨接建築線，故以私設通路
連接建築線，其私設通路長度超過 35M。另因其私設通路之土地已做為
其他興建完竣建築物之法定空地，本案是否須依本編第 2條之 1規定不
得計入法定空地？或依本市（原臺南縣）連棟式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時，
私設通路作為各基地之法定空地，而不限制其私設通路之長度，相關資
料詳提案五附件之 a，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二
股） 

說  明: 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7月 31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628054 函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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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本案所指獨棟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並以長度超過 35 公尺之私設通路連接建築

線，如該私設通路之土地已做為其他興建完竣建築物之法定空地，自不得計入本案
申請基地之法定空地，唯依據內政部 94.01.20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40002216 號函(詳
提案五附件之 b)釋示規定，本案建築基地應得於取得該通路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前
提下，據以連接建築線申請建築。 

二、 若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未做為其他建築物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如部分屬私設通路範
圍，該部分範圍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89.01.06 營署建管字第 55801
號函釋示(詳提案五附件之 c)規定，其計入法定空地範圍不限在建築線起算 35 公尺
範圍內。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基地如部分屬私設通路範圍基地如部分屬私設通路範圍基地如部分屬私設通路範圍基地如部分屬私設通路範圍((((即併入原已申請建築基地之即併入原已申請建築基地之即併入原已申請建築基地之即併入原已申請建築基地之
私設通路範圍整體檢討私設通路範圍整體檢討私設通路範圍整體檢討私設通路範圍整體檢討))))，，，，且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未作且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未作且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未作且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未作為其他建築物之法為其他建築物之法為其他建築物之法為其他建築物之法
定空地定空地定空地定空地者者者者，，，，本案建築申請就該部分範圍得標註為本案建築申請就該部分範圍得標註為本案建築申請就該部分範圍得標註為本案建築申請就該部分範圍得標註為「「「「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基地內通路」；」；」；」；並得並得並得並得
計入本計入本計入本計入本案法定空地案法定空地案法定空地案法定空地。。。。    

提案六：建築基地採部分使用方式申請建築執照，其留設之保留地是否有相關規
定限制？（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建築基地採部分使用方式申請建築執照(詳提案六附件)，其留設之保留
地上是否得有違章建築物？另外保留地是否得為裏地或畸零地？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本案如保留地(申請剩餘之基地)範圍非屬畸零地，且保留地(申請剩餘之基地)上之未
經合法申請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亦符合規定，則如本案採部分基地範圍
提出建築申請者，尚非法所不許，無涉是否有違章建築物。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如保留地本案如保留地本案如保留地本案如保留地((((申請剩申請剩申請剩申請剩餘之基地餘之基地餘之基地餘之基地))))範圍非屬畸零地範圍非屬畸零地範圍非屬畸零地範圍非屬畸零地，，，，且保留地且保留地且保留地且保留地((((申請剩餘申請剩餘申請剩餘申請剩餘
之基地之基地之基地之基地))))上之未經合法申請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亦符合規上之未經合法申請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亦符合規上之未經合法申請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亦符合規上之未經合法申請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亦符合規
定定定定，，，，則如本案採部分基地範圍提出建築申請者則如本案採部分基地範圍提出建築申請者則如本案採部分基地範圍提出建築申請者則如本案採部分基地範圍提出建築申請者，，，，尚非法所不許尚非法所不許尚非法所不許尚非法所不許，，，，無涉是無涉是無涉是無涉是
否有違章建築物否有違章建築物否有違章建築物否有違章建築物。。。。    

提案七：有關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計算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 13 款 有關樓層高度之計算規定

略以：「自室內地板面高度至其直上層地板面之高度；最上層之高度，為
至天花板高度。……」。 

二、有關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按前項說明係指計至天花板高度，唯就該
天花板是否有材質之限制？是否應為 RC 構造或為 DECK 鋼承板構造？不
無疑慮，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之計算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3 款既已
載明規定；就其「天花板」材質部分，依內政部 69.07.14 台內營字第 82801 號函(詳
提案七附件)釋示並無限制其材質應為構造材料之規定。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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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之計算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之計算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之計算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建築物頂層室內樓層高度之計算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11 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13131313 款既已載明規定款既已載明規定款既已載明規定款既已載明規定；；；；就其就其就其就其「「「「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材質部分材質部分材質部分材質部分，，，，依內政部依內政部依內政部依內政部 69.07.1469.07.1469.07.1469.07.14
台內營字第台內營字第台內營字第台內營字第88882801280128012801號函號函號函號函((((詳提案七附件詳提案七附件詳提案七附件詳提案七附件))))釋示並無限制其材質應為構造材釋示並無限制其材質應為構造材釋示並無限制其材質應為構造材釋示並無限制其材質應為構造材
料之規定料之規定料之規定料之規定。。。。    

二二二二、、、、如部分個案涉有後續違章之疑慮如部分個案涉有後續違章之疑慮如部分個案涉有後續違章之疑慮如部分個案涉有後續違章之疑慮者者者者，，，，得得得得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    

提案八：有關未合法申請之違章建築物，於拆除時是否得免申請拆除執照？提請
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建築法第 78 條規定：「建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拆除執照。但左列各款

之建築物，無第八十三條規定情形者，不在此限：一、第十六條規定之
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二、因實施都市計畫或拓闢道路等經主管機關通
知限期拆除之建築物。三、傾頹或朽壞有危險之虞必須立即拆除之建築
物。四、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規定，經主管建築機關通知
限期拆除之建築物。」 

二、又依建築法第 79 條規定：「申請拆除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建築物
之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 

三、綜上，違章建築物既屬本條第 4款所定情形，且無法檢附建築物之權利
證明文件及其他合法證明，應得免申請拆除執照。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違章建築物依建築法第 78 條及第 79 條規定，因無法提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當無
法據予辦理申請拆除執照，爰於拆除時應得免申請拆除執照。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如建築物非屬建築法第如建築物非屬建築法第如建築物非屬建築法第如建築物非屬建築法第 78787878 條規定適用範圍條規定適用範圍條規定適用範圍條規定適用範圍，，，，擬辦理拆除擬辦理拆除擬辦理拆除擬辦理拆除者者者者，，，，仍應申請仍應申請仍應申請仍應申請

拆除執照拆除執照拆除執照拆除執照。。。。    
二二二二、、、、如違章建築物擬適用建築法第如違章建築物擬適用建築法第如違章建築物擬適用建築法第如違章建築物擬適用建築法第 78787878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4444 款規定款規定款規定款規定，，，，擬擬擬擬免辦理拆除執照自免辦理拆除執照自免辦理拆除執照自免辦理拆除執照自

行拆除者行拆除者行拆除者行拆除者，，，，應應應應檢附主管機關之限期改善通知公函檢附主管機關之限期改善通知公函檢附主管機關之限期改善通知公函檢附主管機關之限期改善通知公函。。。。    
三三三三、、、、本案擬由臺南縣建築師公會再請示內政部營建署本案擬由臺南縣建築師公會再請示內政部營建署本案擬由臺南縣建築師公會再請示內政部營建署本案擬由臺南縣建築師公會再請示內政部營建署。。。。 

提案九：有關本市倘申請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
作物者，是否依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5 條第 3項規定，「...前二
項各款之建築物分次申請建築時，其金額、面積、高度及容量等數額應
累計計算。」一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建管科二股） 

說  明： 
一、本案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9月 11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755849

號函規定辦理（詳提案九附件）。 
二、依內政部營建署 81 年 1月 24 日營署建字第 50250 號函結論二所述：「有

關建築法第 16 條及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17 條規定，得免由建築師設
計之建築物，其面積、簷高或工程造價之計算應以建築基地內之全部建
築物為範圍，並依上開管理規則第 17 條第 3項規定：第 1項各款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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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次申請建築時，其金額、面積、高度、容量等數額應累計計算辦理。」 
三、依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5 條規定：「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得免由建築

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如下：一、大內區、
北門區、山上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龍崎區、東山區、白河區
等地區之建築物工程造價在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者，其他地區之建築物
工程造價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者。二、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在四十五平
方公尺以下，簷高在三點五公尺以下者，或依規定准予興建之自用農舍。
三、鳥舍、涼棚、容量二公噸以下之水塔、高度在六公尺以下之瞭望台、
廣播塔或煙囪或高度在二公尺以下之圍牆、駁崁或挖填土石方者。四、
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非供居住使用之一定規模以下農作產銷設施、畜牧
設施、水產養殖設施或林業設施。五、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高度在六公
尺以下，其主要結構造價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且結構重量在二公噸
以下者。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得免由建築師監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如
下：一、竹木造或加強磚造三樓以下無附建地下室者，其高度在十公尺
以下，樑跨度在六公尺以下，肱（懸）臂樑跨度在二公尺以下或屋架跨
度在十二公尺以下，其總樓地板面積，竹木造未逾一千平方公尺，加強
磚造未逾三百平方公尺者。二、雜項工作物之承載物頂端高度在九公尺
以下，其載重量未逾二公噸者。...前二項各款之建築物分次申請建築
時，其金額、面積、高度及容量等數額應累計計算。...」。 

四、綜上所述，本市倘申請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
雜項工作物者，其認定條件是否以基地內所有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累計
計算後，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 15 條第 1～2項之規定，始可認定為
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或認定條
件是否以基地內所有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
項工作物累計計算後，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 15 條第 1～2項之規定。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依內政部營建署81年1月24日營署建字第50250號函示規定辦理。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以以以以建築申請建築申請建築申請建築申請基地內基地內基地內基地內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免由建築師設計免由建築師設計免由建築師設計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監造及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

或雜項工作物累計計算或雜項工作物累計計算或雜項工作物累計計算或雜項工作物累計計算，，，，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查核是否符合上揭條例第15151515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2222項之規項之規項之規項之規

定定定定？？？？    

 提案十：有關申請建築基地上有已保存登記之建築物數棟，興建完成日期為建
築法實施以前之合法房屋，今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9、30
條規定辦理建築物補領使用執照之相關疑義如說明及提案十附件，提請
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ㄧ、今因基地上尚有其他未合法房屋部分，擬辦理部分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
方式申請建築，是否可行？或須辦理土地分割？ 

二、因合法建築物間僅有防雨走廊雨庇包覆，是否僅針對部分同意使用範圍
予以審查「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其
雨庇部份是否需拆除方得請領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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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依本案需符合消防設備之消防法規之規定，依本案無開工之情形，其
核辦程序應為何，採加會簽消防局方式進行或其他方式可行？ 

四、依所需檢附圖面為平面圖、立面圖是否須檢附門窗詳圖？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但其剩餘之基地

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且不能造成畸零地，又能各自連接

建築線(單獨出入使用)，亦無重覆使用法定空地之情形，則非法所不許，無須先辦理

土地分割。 

二、只須檢討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 30 條規定即可。 

三、消防設備之審查方式應逕洽消防主管機關辦理。 

四、檢附設計圖應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 29 條規定辦理。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如如如如
其剩餘之基地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其剩餘之基地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其剩餘之基地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其剩餘之基地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且無且無且無且無造造造造
成畸零地成畸零地成畸零地成畸零地，，，，又能各自連接建築線又能各自連接建築線又能各自連接建築線又能各自連接建築線((((單獨出入使用單獨出入使用單獨出入使用單獨出入使用))))，，，，亦亦亦亦無重覆使用法定空無重覆使用法定空無重覆使用法定空無重覆使用法定空
地之情形地之情形地之情形地之情形，，，，則非法所不許則非法所不許則非法所不許則非法所不許，，，，無須先辦理土地分割無須先辦理土地分割無須先辦理土地分割無須先辦理土地分割。。。。    

二二二二、、、、有關說明二疑義部分有關說明二疑義部分有關說明二疑義部分有關說明二疑義部分，，，，該該該該舊有合法房屋部分舊有合法房屋部分舊有合法房屋部分舊有合法房屋部分，，，，依據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依據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依據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依據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例例例 29292929 條及條及條及條及 30303030 條辦理條辦理條辦理條辦理；；；；另就申請範圍內有違章建築物部分另就申請範圍內有違章建築物部分另就申請範圍內有違章建築物部分另就申請範圍內有違章建築物部分，，，，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立法精神立法精神立法精神立法精神，，，，就違章建築物部分另案辦理就違章建築物部分另案辦理就違章建築物部分另案辦理就違章建築物部分另案辦理。。。。    

三三三三、、、、消防設備之審查方式應逕洽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設備之審查方式應逕洽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設備之審查方式應逕洽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設備之審查方式應逕洽消防主管機關辦理。。。。    
四四四四、、、、檢附設計圖應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檢附設計圖應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檢附設計圖應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檢附設計圖應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 29292929 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    

 提案十一：有關美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位於永康區鹽東段 563 第號等 2筆
之補發使用執照乙案，本案基地做部分使用範圍，其皆由起造人自行
繪製擬分割範圍、面積，尚無依據建築法令規範，是否符合建築相關
法令？或易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申請之土地？提請討論。（提案人：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二股） 

 說  明：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8月 21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692467 號
函規定辦理（詳提案十一附件）。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得併提案十討論) 
本案由起造人自行繪製擬分割範圍而以基地部份同意使用方式申請，但其剩餘之基
地上之建築物經核算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規定，且不能造成畸零地，又能各自
連接建築線(單獨出入使用)，更無重覆使用法定空地之情形，則非法所不許。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同提案十決議一同提案十決議一同提案十決議一同提案十決議一。。。。    

 提案十二：有關建築物斜屋頂而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不
得超過 2.1 公尺之審查規定疑義（詳提案十二附件）？（提案人：臺
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據悉本市建照申請審查有此條內規，惟因市已另設有斜屋頂獎勵，並
規定獎勵之斜屋頂斜面坡度比（高:底）不得大於 1:1 且不得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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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若依該內規，則以斜屋頂最小斜面坡度比 3:10 為例，其單斜
在 7公尺跨距者，於屋面下設置天花板即有受限於該內規，大於 3:10
之斜面坡度屋頂則更不易設置天花板，又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條第 13 款樓層高度之規定，斜屋頂空間之樓層高度常因受
限於住宅高度限制不得不設置天花板，若再設此內規，將使斜屋頂之
設計大受限制，更同牴觸本市之斜屋頂獎勵規定，特請釐清以為統一
適用之依據。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考量建築物斜屋頂坡度自由變化，可增進市容觀瞻，不宜另訂斜屋頂之限制規定。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有關建築物斜屋頂有關建築物斜屋頂有關建築物斜屋頂有關建築物斜屋頂之之之之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之高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之高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之高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之高

度度度度無須無須無須無須受限受限受限受限制制制制；；；；若若若若個案有個案有個案有個案有違建違建違建違建疑慮疑慮疑慮疑慮者者者者，，，，得得得得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提法令覆核小組討論。。。。    

 提案十三：有關建築物第 2層直通樓梯通過陽台通達避難層之部份是否應計入
建築面積？內政部營建署已函覆，擬再提法令複核小組會議討論。（提
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本案係於 101 年 7月 27 日召開第 11 次複核小組會議提案九討論，其
決議為函請內政部釋示，原設計建築師於 101 年 8月 3日函請內政部，
經內政部營建署於 101 年 8月 20 日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50513 號函
示略以：「…宜請檢具具體圖說資料逕向當地主管機關洽詢。」（詳提
案十三附件）。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本案得免計入建築面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建管建管建管建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已已已已另案另案另案另案請示請示請示請示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俟俟俟俟回函後回函後回函後回函後再續商再續商再續商再續商。。。。    

 提案十四：臺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新修正表，業已於 101 年 8月 31 日以 101
年 8月 31 日府工管一字第 1010687868A 號發布施行（如提案十四附
件），其中原臺南市地區「鋼骨或鋼筋混凝土五層以下每平方公尺以五
三○○元」為計算基準，而原台南縣地區，另有「鋼骨造有牆(二層以
下)、鋼鐵造有牆者，每平方公尺以三七○○元」為計算基準之規定，
該兩項目同時列舉於新公告之造價標準表內，造成永華與民治建管執
行依據之差異，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宜釐清執行適用之疑義，以避免一市二制，俾利建管執行依據。 

 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建議修正造價表「構造類別」第一欄之「鋼骨或鋼筋混凝土五層以下」修正為「鋼

骨三層至五層以下或鋼筋混凝土五層以下」。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構造類別構造類別構造類別構造類別」」」」第十一欄之第十一欄之第十一欄之第十一欄之「「「「鋼骨造有牆鋼骨造有牆鋼骨造有牆鋼骨造有牆((((二層以下二層以下二層以下二層以下))))、、、、鋼鋼鋼鋼
鐵造有牆鐵造有牆鐵造有牆鐵造有牆」」」」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鋼鐵造有牆鋼鐵造有牆鋼鐵造有牆鋼鐵造有牆」。」。」。」。    

二二二二、、、、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建議修正造價表「「「「構造類別構造類別構造類別構造類別」」」」第十二欄之第十二欄之第十二欄之第十二欄之「「「「鋼骨造無牆鋼骨造無牆鋼骨造無牆鋼骨造無牆((((二層以下二層以下二層以下二層以下))))、、、、鋼鋼鋼鋼
鐵造無牆鐵造無牆鐵造無牆鐵造無牆」」」」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鋼鐵造無牆鋼鐵造無牆鋼鐵造無牆鋼鐵造無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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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請建管科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修正發布請建管科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修正發布請建管科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修正發布請建管科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修正發布。。。。    

二、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皇爵建設公司擬於本市善化區善化段 2225-03 等 23 地號申請住宅
建造執照乙案(相關設計圖詳本案附件)，其中基地內通路(計入法定空
地)之設定「信託人」無法提出法院公證文件，是否符合本市審查規定？
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本案申請基地土地所有權人為大師建設有限公司，但卻設定信託予全國

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故土地所有權部僅載明「信託人」，並無記載
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謄本詳本案附件。 

 二、今本基地擬由「信託人」同意予皇爵建設公司新建住宅，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含通行使用同意書)影本詳本案附件，是否可以免辦理法院公證？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併案分照併案分照併案分照併案分照申請基地申請基地申請基地申請基地，，，，其其其其基地內通路土地所有權人已基地內通路土地所有權人已基地內通路土地所有權人已基地內通路土地所有權人已「「「「信託信託信託信託」」」」予全予全予全予全

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如如如如計入法定空地計入法定空地計入法定空地計入法定空地者者者者，，，，為避免將來通行權糾為避免將來通行權糾為避免將來通行權糾為避免將來通行權糾

紛紛紛紛，，，，仍應取得該仍應取得該仍應取得該仍應取得該信託人之法院公證信託人之法院公證信託人之法院公證信託人之法院公證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三、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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